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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9月25日 星期六

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

永康市松鼠乂学教育培训有限公司，办
学许可证：教民133078470000879，统一社
会信用代码：91330784MA2E710719，因

“双减”政策营转非，需对学校原债权债务
进行清理，学校于2021年9月17日召开董
事会会议成立清算组，请各债权人自本公
告之日7天内，持有效文件及时向本组织清
算组申报债权，逾期不报视为主动放弃。

电话：13355891999胡英华
地址：东城街道东湖路97号

永康市松鼠乂学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4日

清算公告
永康市众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，办

学许可证：教民 133078470001029，因
“双减”政策营转非，需对学校原债权债
务进行清理，学校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
召开董事会会议，成立财务清算小组，
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7 天内，持有
效文件及时向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权，
逾期不报视为主动放弃。

电话：13758993433应林莹
地址：东城街道金城路1112号二楼

永康市众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4日

清算公告
永康市英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，办学

许可证号：教民 133078470001279，统一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91330784MA2HWC-
CP41，因“双减”政策转型为非营利性，于
2021年9月20日召开董事会会议，会议决
定注销该公司，成立财务清算小组。请各
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7 天内，凭有效证据
向该组织清算组申报债权，逾期不报视为
主动放弃。电话：13375892666 应桃，地
址：永康市丽州中路59-1号二楼。

永康市英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4日

清算公告
永康市优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，办学

许可证号：教民 133078470001449，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784MA2K01L56Y，
因“双减”政策决定终止办学，需对学校原
债权债务进行清理，学校于2021年9月20
日，成立了清算组。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
之日 7 天内，凭有效证据向该组织清算组
申报债权，逾期不报视为主动放弃。电
话：13588602208 蒋晓娟，地址：永康市江
南街道南苑路66号二楼。

永康市优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永康市英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
2021年9月24日

清算公告

永康市百德优教育培训有限公司，
办学许可证：教民 133078470001179，
因“双减”政策决定转型非学科，需对学
校原债权债务进行清理，学校于2021年
9 月 19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，成立清算
组，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7天内，持
有效文件及时向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
权，逾期不报视为主动放弃。

电话：15967907858胡月儿
地址：金胜路806号

永康市百德优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4日

清算公告
永康市中医院现急招护理

人员8名，于永康市疫情防控服

务点（老福利院）工作，有意向

者请联系永康市中医院人事

科。电话：0579-83831030。

永康市中医院
2021年9月24日

招 聘
本 村 现 有 3300 平 方 米 和

4200平方米场地出租。报名时间：
截至 10 月 7 日止。10 月 8 日投
4200 平方米场地，10 月 9 日投
3300平方米场地。报名费200元。

联系人：13858911459
697459胡邦

永康市西城街道山下村
2021年9月24日

场地出租
永康市华采教育培训有限公司，办学

许可证号：教民 133078470000779，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4MA28DLPEX2，
因“双减”政策营转非需要，于 2021年 9 月
18 日召开董事会（理事会）会议，会议决定
注销该公司，成立财务清算小组。请各债
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7 天内，凭有效证据向
该组织清算组申报债权，逾期不报视为主
动放弃。电话：13868955496 裘志敏，地
址：永康市南苑路4弄11幢。

永康市华采教育培训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5日

清算公告

原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离休干部陈阮郎同志，于2021年9

月24日凌晨零时24分因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，享年88岁。遵

从陈阮郎同志生前遗愿，丧事从简。

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

2021年9月24日

讣 告

母亲大人陈阮郎，原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离休干部，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凌
晨零时 24 分因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，享年 88 岁。遵从其遗愿，丧事从简。在此
衷心感谢陈阮郎生前医院领导、亲朋好友的关怀。

大儿子：颜祖权 儿 媳：朱巧花 孙 子：颜班超 颜班军
孙 媳：陈小琴 孙 媳：黄明英
曾孙女：颜 佳 曾 孙：颜 询

二儿子：颜祖广 儿 媳：何惠珠 孙 子：颜 鑫 孙 女：颜 晓
曾 孙：颜 翊 曾外孙：朱昱霖

女 儿：颜秋虹 女 婿：马春芳 外 孙：马 骁 外孙媳：李超亚
曾外孙：马靖凯 曾外孙女：马婧瑶

三儿子：颜 敏 儿 媳：朱丽梅 孙 子：颜 毓 孙 媳：倪碧珊
四儿子：颜 弥 儿 媳：周 霞 孙 子：颜 佶 孙 媳：胡婷婷

曾 孙：颜辰睿 颜晨轩
五儿子：颜 卫 儿 媳：程江琳 孙 子：颜子涵 泣告

2021年9月24日

讣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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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(2021)浙0784民初5265号
孙满(住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上英

村 英 坑 545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681197910298037):本院受理原告
陈飞飞与被告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
司、孙满、永康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承揽合同
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
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
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告知书。原告诉请要求：1.判令三被告支付
原告工程款9367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(利息
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计
算至款清之日止)；2.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
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 15 日、30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
年 12 月 27 日 8 时 50 分，开庭地点在本院
第 9 审判庭东门五楼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
院将依法判决。 (2021)浙0784民初5971号

陈礼丰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南
山 村 板 桥 45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806201210):本院受理原告
朱高起与被告陈礼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
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(转程序)、民事诉
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
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告诉讼请求:1.请求
判令被告陈礼丰归还原告朱高起借款人民
币 28 万元；2.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
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、30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
2021 年 12 月 30 日 9 时，开庭地点在永康
法院古丽法庭(南苑路三弄 32 幢)一号审判
庭，合议庭成员为章璐、应光辉、胡旭。逾
期未到庭应诉，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。(2021)浙0784民初5977号

陈礼丰、陈小玲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
街道南山村板桥 45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分别
为:330722197806201210、
330722198511187145):本院受理原告
朱高起与被告陈礼丰、陈小玲追偿权纠纷
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
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(转程序)、民事
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
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告诉讼请求:1.请
求判令被告陈礼丰、陈小玲共同归还原告
朱高起担保代偿款 364879.75 元并赔偿利
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9 月 30 日起按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
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)；2.请求
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、30
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30日
9 时 30 分，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
(南苑路三弄 32 幢)一号审判庭，合议庭成
员为章璐、应光辉、胡旭。逾期未到庭应

诉，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。(2021)浙0784民初5981号
陈礼丰、陈小玲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

街道南山村板桥 45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分别
为: 330722197806201210、
330722198511187145):本院受理原告
朱高静与被告陈礼丰、陈小玲追偿权纠纷
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
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(转程序)、民事
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
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告诉讼请求:1.请
求判令被告陈礼丰、陈小玲共同归还原告
朱高静担保代偿款 590858.41 元并赔偿利
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1 月 4 日起按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
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)；2.请求
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、30
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30日
10 时，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(南苑
路三弄32幢)一号审判庭，合议庭成员为章
璐、应光辉、胡旭。逾期未到庭应诉，本院
将依法缺席审理。(2021)浙0784民初6411号

被告:张云飞，女，1991年3月30日出
生 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9103302620)，汉族，住浙江
省永康市前仓镇金鸡路 20 号：本院受理原
告章如意与被告张云飞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
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
副本、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判后答疑告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、民事裁
定书。原告诉讼请求:判令被告归还原告
借款 1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
从起诉之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
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
止) ;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，
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十五日。开庭时
间为 2022 年 1 月 7 日 14 时，合议庭组成人
员卢文伟、周红阳、李英豪，开庭地点为永
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审判庭。逾期
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（2021）浙0784民初2314号
章礼富、黄迎春（住址均为：浙江省永

康市西溪镇丁塘村丁坑 21 号,公民身份号
码 ： 330722196001245115、
33072219640320552X）：本 院 受 理 原
告胡玉芬、吕志鹏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
告送达本院(2021)浙 0784 民初 2314 号民
事判决书。本院判决如下：由被告章礼富
归 还 原 告 胡 玉 芬 、吕 志 鹏 借 款 本 金
188495.75 元 并 支 付 利 息（利 息 以 本 金
188495.75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4日起
按年利率 15.4%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，
扣除已经支付的利息 20000 元），款限本判
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章
礼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
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
6212元，公告费400元，合计6612元，由被
告章礼富负担。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
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
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并在提交
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6212 元，上诉
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，按自动撤回上诉
处理。

（2021）浙0784民初2652号
朱积武(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潜

村 应 宅 81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912029018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应瑛与被告朱积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
结。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
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
如下：一、由被告朱积武归还原告应瑛借款
43231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自
2021 年 4 月 27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
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，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
日内履行完毕。二、驳回原告应瑛其他诉
讼请求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
行金钱给付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加倍支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
1032元，公告费400元，合计1432元，由被
告朱积武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
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自公告之日
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（2021）浙0784民初4507号
徐惠燕(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前陈

村 溪 沿 31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611134548)：本院对原告徐
岩战与被告陈仁喜、徐惠燕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已审理完结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1）浙 0784 民初 4507 号民事判
决书。判令如下：由被告陈仁喜、徐惠燕归
还原告徐岩战借款 4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
失（利息损失自2020年12月9日起按年利
率 3.85%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）；款限判
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未按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
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495 元（已减半收
取），由被告陈仁喜、徐惠燕负担。本案生
效后，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
期履行判决，逾期未履行并经权利人申请
强制执行的，本院可依法对相关被执行人
采取列入失信名单、限制高消费、限制出入
境、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、罚款、
拘留等措施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任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
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
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
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
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
